
INTERNAL 

保险建议书 

（产品说明书） 

谨致 

丰先生 

该产品为分红型保险产品。保单红利为非保证利益，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保险合同的红利分配方式为现金红利。 

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 号汇丰银行大楼 16 楼 1602 单元，20 楼 2002 单元，21 楼 2101 单元 

若需联络本公司各分支机构，敬请查询本公司网站以了解各分支机构的地址及详细信息 

保险销售机构： 

保险销售人员： 

保险销售人员编号/执业证编号： 

联系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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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险 计 划 说 明 

汇丰汇誉金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投保人信息

姓名：丰先生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83 年 5 月 1 日 年龄：40 周岁 

被保险人信息 

姓名：丰先生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83 年 5 月 1 日 年龄：40 周岁 

投保险种信息 

被保险人 产品名称 产品代码 基本保险金额 保险期间 交费期间 交费方式 首期保险费

丰先生 
汇丰汇誉金生年金

保险（分红型） 
REA 2,000.0 元 至 88 周岁 3 年 年交 

38,900.00

元 

合计首期保险费：38,900.00 元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重要声明

1. 本保险建议书自编印日期起30日内有效。 

2. 本保险建议书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并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具体内容请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INTERNAL 

汇丰汇誉金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以下对汇丰汇誉金生年金保险（分红型）保险合同简称“保险合同”，投保人简称为“您”，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简

称为“我们”、“本公司”。 

 投保范围 

保险合同接受的被保险人投保年龄为出生满 30 天至 64 周岁，投保年龄以周岁计算。

 保险期间 

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至被保险人 88 周岁或 105 周岁。

 交费方式 

保险合同的交费方式分为趸交和分期交纳保险费（年交）。具体的交费方式由您和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若

您选择分期交纳保险费，在交纳首期保险费后，您应当按照约定，在每个保险费约定交纳日交纳其余各期的保险

费。

 保险责任 

 基本年金 

自保险合同约定的首次年金领取日（含）起至保障满期日（不含），若被保险人在每个保单周年日当日 24 时

仍生存，我们将于每一个保单周年日按 100%的基本保险金额向年金受益人分配该保单年度的基本年金。年金

受益人可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领取方式领取已分配的基本年金。 

 额外年金 

自被保险人年满 70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含）起至被保险人年满 79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含），若

被保险人在每个保单周年日当日 24 时仍生存，我们将于每一个保单周年日按 6%的已交保险费总额向年金受益

人分配该保单年度的额外年金。年金受益人可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领取方式领取已分配的额外年金。 

保险合同的年金包含基本年金及额外年金。我们提供两种年金领取方式：年度领取或月度领取， 

1. 如您选择“年度领取”，则自被保险人首次年金领取日（含）起，年金受益人可在每个保单周年日领取

该保单年度已分配的基本年金及额外年金（如有）之和。 

2. 如您选择“月度领取”，则自首次年金领取日（含）起，年金受益人可在每个保单周月日领取该保单年

度已分配的基本年金及额外年金（如有）之和的十二分之一（1/12）。如您退保或被保险人身故时，则

该保单年度已分配但未领取的基本年金及额外年金（如有）将一次性给付年金受益人。 

年金领取方式由您在投保时选择，并在保险单中载明。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申请变更年金领取方式，

经我们同意且批注后，变更后的年金领取方式自下一个保单周年日 24 时起生效。

 特别生存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约定的特别生存保险金领取日当日 24 时生存，我们将按 20%的已交保险费总额向生存

保险金受益人给付特别生存保险金。特别生存保险金给付以一次为限。

 满期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障满期日当日 24 时生存，我们将按 20%的已交保险费总额向满期保险金受益

人给付满期保险金，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予健在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保险合同效力

终止： 

1. 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扣除累计已分配的基本年金、额外年金以及特别生存保险金

（如有）； 

2. 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现金价值权益 

 现金价值 

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各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及保单年度内现金价值的计算方法会在保险单上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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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单贷款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申请并经我们审核同意后办理保单贷款。保单贷款的具体规定请以保险合同为

准。 

 保险费自动垫交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选择保险费自动垫交功能。保险费自动垫交功能的具体规定请以保险合同为准。 

 分红保险产品的主要投资策略

分红保险产品投资于流动性金融工具，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权益类金融工具，以及其他在投资指引中允许的投资

工具。关于投资比例，在长期战略资产配置计划的指导下，我们每年会制定各类资产短期的战术资产配置计划，约

定当年的目标投资比例及范围。分红账户的投资在满足保险资金运用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要求的基础上，在相

关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分散投资，控制风险，通过对宏观经济和投资市场的深入研究和分析，灵活把握投资机

会，谋求投资资产的稳健增值。 

 红利及红利分配

保险合同可按约定享有我们分红型保险产品的盈余分配权。 

 红利来源 

该产品的红利来源于死差、费差、利差及其他差，其中： 

（1） 死差由实际理赔和预期理赔的差异产生； 

（2） 费差由实际费用和预期费用的差异产生； 

（3） 利差由实际投资收益和分红保险合同预期投资收益的差异产生； 

（4） 其他差由上述死差、费差、利差外的其他经营差异产生。 

也就是说，本公司分红保险的盈利来自于上述几个方面，这构成了分红的基础：死差益——实际死亡率低于预

期的部分；费差益——实际费用小于预期的部分；利差益——实际投资回报率大于预期的部分；其他差益——

除上述死差、费差、利差外的其他实际经营优于预期的部分。 

 红利分配方式及实现方式 

保险合同采用现金红利方式分配盈余，投保人在投保时可选择以下任何一种红利分配方式： 

（1） 现金领取：我们将每年分配的红利自动转账至投保人本人的账户； 

（2） 累积生息：红利留存在本公司，按我们每年确定的红利累积利率储存生息； 

（3） 抵交保险费：红利用于抵交应交的保险费，如果抵交后仍有余额，则用于抵交以后各期的应交保险费； 

交费期满后，如果投保人没有要求变更为其它红利领取方式，我们将视作变更为累积生息。

如果投保人在投保时未选择红利分配方式，我们将视作选择了累积生息。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若选择变更红利的分配方式，需提出书面申请并经我们审核同意。红利分配方

式的变更后不影响按原分配方式已分配的红利。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也可以向本公司申请领取留存于本公司的累积红利，或于保险合同效力终止时领

取。 

 红利分配政策以及确定保单红利水平的影响因素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每年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分配的红

利总额按不低于可分配盈余的 70%来确定，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各保单持有人所分配到的红利会因为保单本身的特性而有所不同，影响红利水平的主要因素有：所购买的产

品、交费期间、所交的保险费、保单所处的保单年度以及被保险人的年龄和性别等等。保单红利是不确定

的。分发红利当时，保险合同必须有效，且您已交清上一保单年度所有的应交保险费。保险合同在效力中止

期间，不享有红利的分配。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自保险合同成立或者保险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的除外；

（4） 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将退还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作为被保险人的

遗产。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将向您退还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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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豫期及退保 

自您签收保险合同之日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保险合同，如果您认为保险合同与您的需

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撤销保险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交纳的所有保险费。撤销保险合同时，您需要

填写保险合同终止申请书并提供您的有效身份证件。自接到您有效的书面申请之日起，保险合同即被撤销，我们自

始不承担保险责任。如果您、被保险人或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曾向我们提出保险金申请，则不得再依据犹豫期的相

关约定撤销保险合同。

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保险合同的，我们自收到保险合同终止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保险合同效力终止之

日的现金价值。现金价值指保险合同所具有的价值，是根据精算原理计算在解除保险合同时由本公司退还的那部分

金额。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各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及保单年度内现金价值的计算方法会在保险单上载

明。犹豫期后退保会给您造成一定的损失，故请您慎重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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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利益测算书 

被保险人： 丰先生 投保人： 丰先生 

投保年龄： 40 周岁 被保险人性别： 男 

货币单位： 人民币（元） 基本保险金额： 38,900.00 元 

交费方式： 年交 

汇丰汇誉金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保单

年度
年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保

险费 

保证利益 红利利益（非保证利益） 综合利益 

特别生

存保险

金 

（1） 

当年度年

金 

（2） 

满期保险

金 

（3） 

累计生存利

益 

（4） 

身故保险金

退保金

（现金价

值） 

当年度现金红利 

（5） 

累计现金红利 

（6） 

当年度生存给付 =（1）+

（2）+（3）+（5） 
累计生存给付 =（4）+（6）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1 情景 2 

1 41 38,900 38,900 0 0 0 0 38,900 24,574 0 448 0 448 0 448 0 448

2 42 38,900 77,800 0 0 0 0 77,800 56,558 0 970 0 1,419 0 970 0 1,419

3 43 38,900 116,700 0 0 0 0 116,700 91,802 0 1,505 0 2,924 0 1,505 0 2,924

4 44 0 116,700 0 0 0 0 116,700 94,976 0 1,543 0 4,466 0 1,543 0 4,466

5 45 0 116,700 23,340 0 0 23,340 116,700 74,924 0 1,581 0 6,047 23,340 24,921 23,340 29,387

6 46 0 116,700 0 2,000 0 25,340 93,360 75,512 0 1,294 0 7,341 2,000 3,294 25,340 32,681

7 47 0 116,700 0 2,000 0 27,340 91,360 76,124 0 1,298 0 8,639 2,000 3,298 27,340 35,979

8 48 0 116,700 0 2,000 0 29,340 89,360 76,761 0 1,303 0 9,942 2,000 3,303 29,340 39,282

9 49 0 116,700 0 2,000 0 31,340 87,360 77,424 0 1,307 0 11,249 2,000 3,307 31,340 42,589

10 50 0 116,700 0 2,000 0 33,340 85,360 78,116 0 1,312 0 12,562 2,000 3,312 33,340 45,902

11 51 0 116,700 0 2,000 0 35,340 83,360 78,839 0 1,317 0 13,879 2,000 3,317 35,340 49,219

12 52 0 116,700 0 2,000 0 37,340 81,594 79,594 0 1,323 0 15,202 2,000 3,323 37,340 52,542

13 53 0 116,700 0 2,000 0 39,340 82,374 80,374 0 1,329 0 16,530 2,000 3,329 39,340 55,870

14 54 0 116,700 0 2,000 0 41,340 83,182 81,182 0 1,334 0 17,865 2,000 3,334 41,340 59,205

15 55 0 116,700 0 2,000 0 43,340 84,018 82,018 0 1,341 0 19,205 2,000 3,341 43,340 62,545

16 56 0 116,700 0 2,000 0 45,340 84,882 82,882 0 1,347 0 20,552 2,000 3,347 45,340 65,892

17 57 0 116,700 0 2,000 0 47,340 85,776 83,776 0 1,353 0 21,905 2,000 3,353 47,340 69,245

18 58 0 116,700 0 2,000 0 49,340 86,701 84,701 0 1,360 0 23,265 2,000 3,360 49,340 72,605

19 59 0 116,700 0 2,000 0 51,340 87,657 85,657 0 1,367 0 24,632 2,000 3,367 51,340 75,972

20 60 0 116,700 0 2,000 0 53,340 88,646 86,646 0 1,374 0 26,006 2,000 3,374 53,340 79,346

21 61 0 116,700 0 2,000 0 55,340 89,669 87,669 0 1,381 0 27,386 2,000 3,381 55,340 82,726

22 62 0 116,700 0 2,000 0 57,340 90,727 88,727 0 1,388 0 28,775 2,000 3,388 57,340 86,115

23 63 0 116,700 0 2,000 0 59,340 91,821 89,821 0 1,396 0 30,171 2,000 3,396 59,340 89,511

24 64 0 116,700 0 2,000 0 61,340 92,952 90,952 0 1,404 0 31,574 2,000 3,404 61,340 92,914

25 65 0 116,700 0 2,000 0 63,340 94,121 92,121 0 1,412 0 32,986 2,000 3,412 63,340 96,326

26 66 0 116,700 0 2,000 0 65,340 95,331 93,331 0 1,420 0 34,406 2,000 3,420 65,340 99,746

27 67 0 116,700 0 2,000 0 67,340 96,581 94,581 0 1,429 0 35,835 2,000 3,429 67,340 103,175

28 68 0 116,700 0 2,000 0 69,340 97,873 95,873 0 1,437 0 37,272 2,000 3,437 69,340 106,612

29 69 0 116,700 0 2,000 0 71,340 99,209 97,209 0 1,446 0 38,718 2,000 3,446 71,340 110,058

30 70 0 116,700 0 9,002 0 80,342 100,589 91,587 0 1,455 0 40,173 9,002 10,457 80,342 120,515

31 71 0 116,700 0 9,002 0 89,344 94,770 85,768 0 1,366 0 41,540 9,002 10,368 89,344 130,884

32 72 0 116,700 0 9,002 0 98,346 88,745 79,743 0 1,275 0 42,815 9,002 10,277 98,346 141,161

33 73 0 116,700 0 9,002 0 107,348 82,507 73,505 0 1,182 0 43,997 9,002 10,184 107,348 151,345

34 74 0 116,700 0 9,002 0 116,350 76,049 67,047 0 1,086 0 45,083 9,002 10,088 116,350 161,433

35 75 0 116,700 0 9,002 0 125,352 69,364 60,362 0 988 0 46,071 9,002 9,990 125,352 171,423

36 76 0 116,700 0 9,002 0 134,354 62,442 53,440 0 888 0 46,959 9,002 9,890 134,354 181,313

37 77 0 116,700 0 9,002 0 143,356 55,278 46,276 0 784 0 47,743 9,002 9,786 143,356 191,099

38 78 0 116,700 0 9,002 0 152,358 47,862 38,860 0 679 0 48,422 9,002 9,681 152,358 200,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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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79 0 116,700 0 9,002 0 161,360 40,187 31,185 0 570 0 48,993 9,002 9,572 161,360 210,353

40 80 0 116,700 0 2,000 0 163,360 32,247 30,247 0 459 0 49,452 2,000 2,459 163,360 212,812

41 81 0 116,700 0 2,000 0 165,360 31,272 29,272 0 444 0 49,896 2,000 2,444 165,360 215,256

42 82 0 116,700 0 2,000 0 167,360 30,260 28,260 0 428 0 50,323 2,000 2,428 167,360 217,683

43 83 0 116,700 0 2,000 0 169,360 29,210 27,210 0 411 0 50,734 2,000 2,411 169,360 220,094

44 84 0 116,700 0 2,000 0 171,360 28,120 26,120 0 394 0 51,128 2,000 2,394 171,360 222,488

45 85 0 116,700 0 2,000 0 173,360 26,989 24,989 0 376 0 51,504 2,000 2,376 173,360 224,864

46 86 0 116,700 0 2,000 0 175,360 25,816 23,816 0 358 0 51,862 2,000 2,358 175,360 227,222

47 87 0 116,700 0 2,000 0 177,360 24,600 22,600 0 339 0 52,201 2,000 2,339 177,360 229,561

48 88 0 116,700 0 0 23,340 200,700 23,340 0 0 319 0 52,521 23,340 23,659 200,700 253,221

重要提示

1. 本表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并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各项保险内容均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2. 本表所列保险利益、演示数值等，均根据被保险人的设定年龄、性别、投保组合，并假定投保人按期全额支付应交保险费、保险合同持续有效且未发生过影响基本保险金额、现金价值权益

有关的变更等而计算得出。若被保险人实际投保时年龄、性别、投保组合与设定不一致，或保险合同上述任一项发生变更，则对应的保险利益和数值会发生变化。 

3. 上述“保险利益测算书”中： 

a) 所列“年龄”为被保险人在该保单年度末的周岁年龄。 

b) 所列“特别生存保险金”、“当年度年金”、“满期保险金”、“累计生存利益”、“当年度现金红利”、“累计现金红利”、“当年度生存给付”及“累计生存给付”均为保单年度

末数值。 

c) “当年度年金”的金额为当年度基本年金及额外年金（如有）之和。“当年度年金”提供两种年金领取方式，“年度领取”及“月度领取”。如年金领取方式为“年度领取”，自首次

年金领取日起，年金受益人可按约定的年金领取方式领取该保单年度已分配的基本年金及额外年金（如有）之和。如年金领取方式为“月度领取”，则自首次年金领取日起，年金受益

人可在每个保单周月日领取该保单年度已分配的基本年金及额外年金（如有）之和的十二分之一（1/12）。如您退保或被保险人身故时，则该保单年度已分配但未领取的基本年金及额

外年金（如有）将一次性给付予年金受益人。 

d) “特别生存保险金”将在特别生存金领取日一次性给付予生存保险金受益人。 

e) “满期保险金”将在保障满期日一次性给付予满期保险金受益人。 

f) “累计生存利益”金额等于至保单年度末已经过的所有保单年度的“当年度年金”、“满期保险金”及“特别生存保险金”之和。 

g) 所列“身故保险金”为保单年度末且生存利益分配前的数值。 

h) 所列“退保金（现金价值）”为保单年度末且为“特别生存保险金”、“当年度年金”及“满期保险金”分配后的数值。 

i) 所列“累计现金红利”金额等于至保单年度末已经过的所有保单年度的“当年度现金红利”之和。 

4. 现金红利的演示均为描述性的，不代表实际分红情况。该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本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

是不确定的。上述各项利益的“情景 1”、“情景 2”两档演示均假设红利来源为利差益，且按可分配盈余的 70%来分配。本公司实际分配的红利可能大于或小于表中的利益演示，在某些年

度实际红利可能为零。 

声明：本人已认真阅读本保险建议书（产品说明书）及保险利益测算书并理解以上事项。 

投保人签名： 签名日期：              年           月          日 

保险销售人员： 签名日期：              年           月          日 


